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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485/2021_2022__E5_8F_88_E

4_B8_80_E5_BA_A7_E4_c122_485292.htm 《劳动争议调解仲裁

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

会第三十一次会议于2007年12月29日通过，即将于2008年5月1

日实施。与《劳动合同法》相比，这部法律在起草时没有发

起全社会广泛的讨论，公布时的反响也不太大。然而，这部

法律的实施会对现行劳动争议处理机制产生很大的变化。 劳

动保障部副部长孙宝树近日就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的贯彻实

施接受了新华社记者采访，他将该法的归纳为六大突破性设

计。即： 一是规定部分案件实行有条件的“一裁终局”；二

是延长了申请劳动争议仲裁时效期间。该法将申请仲裁的时

效期间延长为一年；三是缩短了劳动争议仲裁审理期限，规

定应当自受理仲裁申请之日起四十五日内结束。案情复杂需

要延期的，经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主任批准，可延期并书面

通知当事人，但延期不得超过十五日；四是更加合理地分配

举证责任；五是减轻了当事人经济负担。该法规定，劳动争

议仲裁不收费。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经费由财政予以保障；

六是突出了劳动争议调解程序。为尽量把争议解决在基层，

最大限度地减少社会成本，该法将调解单列一章。 本文作者

无意按照领导的思路去解读，只是提出几个律师最为感兴趣

的问题供讨论。 一、关于仲裁时效 众所周知，在《劳动法》

第82条中规定了“提出仲裁要求的一方应当自劳动争议发生

之日起六十日内向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提出书面申请”，这

个期限被广为诟病，甚至被称之为万恶的“六十日”。鉴于



这个六十日的期限不属于时效，不能适用中断，只能有条件

地适用中止，因此更显得短促。而且对于“劳动争议发生之

日”的界定也存在广泛争议。 该法在第27条用了四款对于申

诉时效的期限、中止、中断、特殊规定作了界定。原文如下

： 劳动争议申请仲裁的时效期间为一年。仲裁时效期间从当

事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权利被侵害之日起计算。 前款规定

的仲裁时效，因当事人一方向对方当事人主张权利，或者向

有关部门请求权利救济，或者对方当事人同意履行义务而中

断。从中断时起，仲裁时效期间重新计算。 因不可抗力或者

有其他正当理由，当事人不能在本条第一款规定的仲裁时效

期间申请仲裁的，仲裁时效中止。从中止时效的原因消除之

日起，仲裁时效期间继续计算。 劳动关系存续期间因拖欠劳

动报酬发生争议的，劳动者申请仲裁不受本条第一款规定的

仲裁时效期间的限制；但是，劳动关系终止的，应当自劳动

关系终止之日起一年内提出。 法律将仲裁时效延长了五倍，

确实是对于劳动者维权有很大帮助，但中国的法律变更总是

难免矫枉过正，这里有两个问题需要明确。 1、没有最长权

利保护期限 按照《民法通则》第137条之规定：“诉讼时效期

间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时起计算。但是，从权利

被侵害之日起超过20年的，人民法院不予保护”。然而该法

却没有这种制度设计，这样造成了劳动者维权没有最长权利

保护期限。 在笔者经手的许多案子中，由于用人单位解除辞

退的送达手续缺陷，导致很多劳动者就几年前甚至十几年前

的争议去仲裁，最终胜诉。那么我们完全可以设想，今后出

现了二十几年前的争议并以劳动者胜诉告终，这样的后果是

否有悖于诉讼时效制度设立的意义？ 2、劳动关系存续期间



的劳动报酬争议不受诉讼时效限制 其实在2006年，《最高人

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

）》中对此就有类似规定，该司法解释第一条第（一）项规

定：“人民法院审理劳动争议案件，对下列情形，视为劳动

法第八十二条规定的‘劳动争议发生之日’”：在劳动关系

存续期间产生的支付工资争议，用人单位能够证明已经书面

通知劳动者拒付工资的，书面通知送达之日为劳动争议发生

之日。用人单位不能证明的，劳动者主张权利之日为劳动争

议发生之日⋯⋯”。第二条规定：“拖欠工资争议，劳动者

申请仲裁时劳动关系仍然存续，用人单位以劳动者申请仲裁

超过六十日为由主张不再支付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用

人单位能够证明劳动者已经收到拒付工资的书面通知的除外

”。 这个司法解释的出台对于审判实务已经造成了很大影响

，很多劳动者追索很长时间以前的劳动报酬、加班费，给仲

裁、法院的工作增加了很多负担，对用人单位的举证责任也

加大了难度（因为减少劳动报酬争议的举证责任在用人单位

）。而即使按照这个司法解释，用人单位能够提供书面拒付

工资证明的，时效依然适用。而该法的规定则走得更远，只

要劳动关系存续期间内以及劳动关系终止一年内，劳动者可

以就以前任何时间段内的劳动报酬提起仲裁。 二、关于“一

裁终局” “一裁终局”的设计一直是该法审议过程中的所谓

亮点。立法者的初衷就是及时妥善处理劳动争议，尽最大可

能将劳动争议解决于基层，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该法第47

－49条对于“一裁终局”的规定如下： 第四十七条 下列劳动

争议，除本法另有规定的外，仲裁裁决为终局裁决，裁决书

自作出之日起发生法律效力： （一）追索劳动报酬、工伤医



疗费、经济补偿或者赔偿金，不超过当地月最低工资标准十

二个月金额的争议； （二）因执行国家的劳动标准在工作时

间、休息休假、社会保险等方面发生的争议。 第四十八条 劳

动者对本法第四十七条规定的仲裁裁决不服的，可以自收到

仲裁裁决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第四十九

条 用人单位有证据证明本法第四十七条规定的仲裁裁决有下

列情形之一，可以自收到仲裁裁决书之日起三十日内向劳动

争议仲裁委员会所在地的中级人民法院申请撤销裁决： （一

）适用法律、法规确有错误的； （二）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

无管辖权的； （三）违反法定程序的； （四）裁决所根据的

证据是伪造的； （五）对方当事人隐瞒了足以影响公正裁决

的证据的； （六）仲裁员在仲裁该案时有索贿受贿、徇私舞

弊、枉法裁决行为的。 人民法院经组成合议庭审查核实裁决

有前款规定情形之一的，应当裁定撤销。 仲裁裁决被人民法

院裁定撤销的，当事人可以自收到裁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就

该劳动争议事项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笔者认为严格而言，

立法者设计的不能称其为“一裁终局”，至多算是针对用人

单位的“一裁终局”，它的合理性姑且不论，单就程序问题

这里面值得商榷的问题就颇多，姑且提出供大家探讨。 1、

当地月最低工资标准十二个月金额作为标准，究竟是以申诉

请求为准还是以仲裁裁决最终结果为准？ 在笔者参加的一些

会议上，立法者自己已经提出过这个问题。但遗憾的是最终

还是没有明确。笔者认为以申诉人最终确定的申诉请求的金

额为准比较合理。因为如果申诉人的请求就低于标准，那么

确实可以被定义为相对简单的案件，这是符合立法初衷的。

当然实际上金额较小而案情复杂的案件也很多，但不具有普



遍意义。不过仅从法条上无法得出结论，所以这个问题亟待

确定。 2、“因执行国家的劳动标准在工作时间、休息休假

、社会保险等方面发生的争议”的定义不明 这句话从字面上

包含两个并列关系，①、争议本身是有关工作时间、休息休

假、社会保险方面的；②、争议是由于执行国家的劳动标准

而产生的。 按照这个逻辑，是否会出现“与执行国家的劳动

标准无关的在工作时间、休息休假、社会保险等方面发生的

争议”呢，而这种争议就不属于“一裁终局”的范围。笔者

对这条确实很难理解，而且如果出现了符合这条但争议金额

超过当地月最低工资标准十二个月的争议呢？是否适用“一

裁终局”。 3、如果劳动者起诉，用人单位是否可以反诉、

上诉？ “一裁终局”是针对用人单位的，但是如果劳动者起

诉后，用人单位提起反诉呢。按照立法本意应该是不允许，

但法律依据何在，是否又与《民事诉讼法》相矛盾了。 另外

如果一审事实上支持了劳动者的起诉请求，作出了比仲裁结

果更有利于劳动者的判决，用人单位能否上诉？二审法院是

否只能在不低于仲裁裁决的范围内改判？如果一审维持了仲

裁的裁决，劳动者没有上诉，用人单位是否有权上诉呢？这

些问题不知立法者想过没有。 4、对于“一裁终局”的界定

权在谁？ 按照该法的精神，如果仲裁认为案件属于“一裁终

局”，那么必然会在裁决注明：“本裁决为终局裁决，用人

单位不得起诉，劳动者可于本裁决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起诉

”。但是如果用人单位认为该裁决不属于“一裁终局”呢，

应当如何救济。目前看来，只能依据该法第49条的规定向仲

裁所在地的中院申请撤销了。如果法院确实认为不属于“一

裁终局”，应当如何处理呢？是以“违反法定程序”为由还



是以“适用法律、法规确有错误”为由撤销呢。而且这里还

附带一个小问题，如果裁决被撤销，应当向哪一级法院起诉

，该法第49条也没有说清楚。按照相关规定，应该是向基层

法院起诉，但是立法者为什么在此就惜墨如金，就偏偏不写

清楚呢。 总之，“一裁终局”的设计看似美妙，但实施起来

上述问题恐怕或多或少都会困扰仲裁和法院的。 三、关于审

理期限 《企业劳动争议处理条例》第32条规定，仲裁庭处理

劳动争议，应当自组成仲裁庭之日起六十日内结束，案情复

杂需要延期的，经报仲裁委员会批准，可以适当延期，但延

长的期限不得超过三十日。而该法第43条规定：“仲裁庭裁

决劳动争议案件，应当自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受理仲裁申请

之日起四十五日内结束。案情复杂需要延期的，经劳动争议

仲裁委员会主任批准，可以延期并书面通知当事人，但是延

长期限不得超过十五日。逾期未作出仲裁裁决的，当事人可

以就该劳动争议事项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由此可见，现

行法律下劳动仲裁最长周期是90天，而该法规定的最长周期

是60天。而且延长审限 姑且不说最长60天的审限是否够用，

最关键的是劳动仲裁委员会在规定期限不作出裁决的，当事

人可以就该劳动争议事项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按照该法的

规定，仲裁委从45天延期到60天，必须要经过仲裁委主任批

准并书面通知当事人。这意味着如果当事人在立案后45天内

没有接到书面延期通知或者接到书面延期通知但超过了60日

的，就可以直接向法院起诉了。可以想象，当事人起诉只要

持立案通知以证明仲裁庭超期限审理，法院就必须立案。我

想设计这种制度的人应该太理想化了。这样执行又会出现问

题。譬如：①、法院会询问仲裁庭审理情况并催促其尽快结



案，但已经超审限了，仲裁庭结案有意义吗？当事人坚持不

撤诉怎么办？一个案子同时在仲裁庭和法院审理是不是有点

荒唐；②、假如是符合“一裁终局”条件的案件，仲裁庭超

审限了，当事人起诉到法院，那么一审的判决是个什么地位

。劳动者没有上诉的话是不是判决就生效了。 我想有人会说

，没有人会在打着仲裁的情况下给自己找麻烦去起诉。我也

相信这样的人是凤毛麟角，但是法律既然赋予了当事人的权

力，就不能阻止他去行使。 对于一部法律来说，概念的准确

、制度设计的严密都是必须做到的，如果出现了问题，对于

法律的权威性和严肃性都是不利的。可以想象，2008年5月1

日之前，劳动争议仲裁案件会大幅度下降，随着该法的实施

，由于时效变为1年，仲裁免费的原因，案件随即会迅速增加

。在这期间，难道又得等着实施细则或司法解释的出台吗？

目前看来会是的。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

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